
商品住宅装修实施细则

　　1　导则

　　1.1　总则

　　1.1.1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72号文件转发的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

质量的若干意见》，“加强对住宅装修的管理，积极推广装修一次到位或菜单式装修模式，避

免二次装修造成的破坏结构、浪费和扰民等现象”，落实《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110号）的有关规定，特编制本实施细则。

　　1.1.2　

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所指商品住宅为新建城镇商品住宅中的集合式住宅。装修一次到位是指

房屋交钥匙前，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

装完成，简称全装修住宅。

　　1.1.3　本实施细则率先在国家康 

居示范工程和申请商品住宅性能认定项目执行，其他新建城镇商品住宅可采取分地区、分阶段

的方式逐步全面推行。

　　1.1.4　

推行装修一次到位的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规范

装修市场，促使住宅装修生产从无序走向有序。坚持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贯彻节能

、节水、节材和环保方针，鼓励开发住宅装修新材料新部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效率，

缩短工期，保证质量，降低造价 。

　　1.1.5　

坚持住宅产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积极推行住宅装修工业化生产，提高现场装配化程度，减少

手工作业，开发和推广新技术，使之成为工业化住宅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1.6　住宅装修产业链框图。





　　1.2　住宅开发

　　1.2.1　

住宅开发单位必须更新观念，建造全装修住宅，做到住宅内部所有功能空间全部装修一次到位

，销售成品房的价格中包含装修费用，并应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单独标明装修标准。

　　1.2.2　

住宅装修应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正确定位，装修档次和标准应和住宅本身的定位相一致。在标

准化、通用化的前提下，力求多样化。

　　1.2.3　

加强住宅装修组织与管理。对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资质审查，运用公开招标形式优选设

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规范、规定和标准，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和

高科技含量，创出装修设计、施工和管理的新水平。

　　1.3　装修设计

　　1.3.1　住宅装修必须进行装修设计，由开发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设计。

　　

住宅装修设计是住宅建筑设计的延续，必须将装修设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设计阶段，并强化

与土建设计的相互衔接，住宅装修设计应在住宅主体施工动工前进行。

　　1.3.2　

住宅装修设计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多方听取意见，细化设计方案，做到符合人体工

程学，适应不同的结构形式，功能合理齐全，环境舒适卫生，造价适宜不高，贴近业主的实际

需要。装修简洁化，装饰个性化。

　　1.3.3　

住宅装修设计必须执行《住宅建筑模数协调标准》，厨卫设备与管线的布置应符合净模数的要

求，在设计阶段就予以定型定位，以适应住宅装修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提高装配化程度。

　　1.3.4　

积极推广应用住宅装修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部品，提高科技含量，取得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1.4　材料和部品的选用

　　1.4.1　

建立和健全住宅装修材料和部品的标准化体系，淘汰技术落后、性能差或不符合卫生要求的材



料和部品，开发和发展住宅装修新材料和新部品，进行标准化、系列化、集约化生产，实现住

宅装修材料和部品生产的现代化。

　　1.4.2　

住宅装修部品的选用应遵循《住宅建筑模数协调标准》，执行优化参数、公差配合和接口技术

等有关规定，以提高其互换性和通用性。

　　1.4.3　

实施材料和部品配套供应，形成成套技术。不但要求主体材料和辅助材料、主件和配件配套、

施工专用机具配套，而且要求有关设计、施工、验收等技术文件配套，做到产品先进有标准，

设计方便有依据，施工快捷质量有保证。

　　1.4.4　

材料与部品的选择应符合产业的发展方向，经过国家授权机构的测试，满足国家有关环保、节

能和节水的最新标准要求，对产品质量责任进行投保；生产企业通过ISO9000或ISO14000系列认

证。

　　1.4.5　材料与部品采购体现集团批量采购的优势，大幅度降低采购成本。

　　1.5　装修施工

　　1.5.1　住宅装修由开发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装饰施工单位施工。

　　

住宅装修应积极推行工业化施工方法，鼓励使用装修部品，减少现场作业量，积极引进和开发

、应用施工专用机具，提高施工工艺水平，有效缩短施工周期。

　　1.5.2　加强施工组织管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拟定相应措施，有效控制装修施工。

　　1.5.3　

加强质量管理，制定质量通病防治措施，争创优质工程。严把材料和部品质量关，不合格产品

不准进入施工现场。

　　1.5.4　

加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1.6　工程监理



　　1.6.1　

住宅装修必须实施工程监理，由开发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监理单位监理。开发单位与

所委托的监理单位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

　　1.6.2　装修工程监理的目标是：控制投资、进度和质量，强化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协调各方关系。包括以下内容：审核装修合同、审核设计方案、审核设计图纸、审核工程预算

、查验装饰材料和设备、验收隐蔽工程、检查工艺作法、监督工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协助

甲方验收装修工程。

　　1.7　质量保证

　　1.7.1　

确立开发单位为住宅装修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住宅装修工程质量责任，负责相应的售后服

务。建筑装饰施工单位、装修材料和部品生产厂家负责相应施工和产品的质量责任。

　　1.7.2　

建立和推行住宅装修质量保证体系，将设计、生产和施工的质量保证有机地联系起来，便于发

现问题，研究对策，改进措施，使装修质量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

　　1.7.3　

住宅开发单位必须向购房者提交装修质量保证书，包括装修明细表，装修平面图和主要材料及

部品的生产厂家，并执行有关的保修期。

　　2　装修管理

　　2.1　资质管理

　　2.1.1　

推行装修一次到位的商品住宅，由住宅开发单位负责装修工程的全过程，不允许购房者个人聘

请施工单位自行装修。

　　2.1.2　开发单位要严格选择装修设计和装修施工的单位。

　　

（1）根据建设部建设[2001]9号文《关于加强建筑装饰设计市场管理的意见》和《建筑装饰设

计资质分级标准》，装修设计单位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其承担的工程项目不得超过相应

级别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2）装修施工单位，应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具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承包范围的《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应具有上岗证书，否则不得承接家庭居室装修工程。

　　

（3）由住宅开发单位通过招标选择的装修施工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应符合

下列条件：

　　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②配备相应的工程预决算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管理人员；

　　

③有固定的施工队伍，施工队伍工种齐全，主要技术工人应持有有关部门颁发的技能等级证书

；

　　④装修施工前，应办理一定数额的工程保险。

　　（4）装修施工单位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①采用的装饰材料不得以次充好，弄虚作假；

　　②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粗制滥造；

　　③不得野蛮施工，危及建筑物自身的安全；

　　④不得冒用其他企业名称和商标；

　　⑤不得损害居民和开发单位的权益；

　　⑥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规范和规则。

　　2.2　质量管理

　　2.2.1　

工程监理单位或装修质量监督机构对装修工程进行监理，严格执行每道工序特别是隐蔽工程的

签字验收制度，以保证对施工质量的控制。

　　2.2.2　

装修施工单位应当按月填写单项工程汇总表，报开发单位和监理单位，以保证施工进度。



　　开发单位应根据工程汇总表和预算额按时支付费用。

　　2.2.3　

居室装修质量首先应表现在样板间上，样板间要真实地反映装修档次和装修施工质量。交付给

购房者的装修质量，不应低于样板间的质量水平。作为装修质量的衡量标准，样板间在购房者

入住之前不宜拆除。

　　2.3　合同管理

　　2.3.1　

住宅开发单位和购房者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签订制式合同，并在房屋结构及设备标准

中设置相关全装修标准的内容（参见表4-3《全装修套餐选择表》和表4-

2《全装修标准装饰材料》）。

　　2.3.2　

住宅开发单位应在和装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签订合同，合同中包括全装修的套餐选择和标

准装饰材料等内容（参见表4-3《全装修套餐选择表》、表4-

2《全装修标准装饰材料》），并规定实施中应贯彻全装修住宅的思想，实行工业化装修方式。

　　3　装修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室内装修的功能

　　

（1）室内空间的美化功能。主要包括：①造型艺术处理；②照明艺术处理；③材料的色彩，材

料的质感。

　　

（2）室内空间的利用和再塑。①空间的竖向分隔；②空间的水平分隔；③空间的有效使用；④

室内外空间的相互渗透。

　　

（3）结构及设备的隐蔽功能。①土建饰面层的保护；②水暖电管线及设备的隐蔽和保护；③防

渗防潮的措施。

　　

（4）住宅物理性能的提高。①提高保温、隔热、隔声、防尘性能；②提高防火、防跌、防滑、

防晒性能；③延长住宅的使用寿命。



　　3.1.2　设计步骤与思路

　　（1）确定标准

　　

配合开发单位通过市场调查研究，结合装修的流行趋势，明确销售对象，确定装修标准。其装

修水平至少应达到购房者所期望的档次和标准。

　　

装修一次到位应在土建施工开工前，确定装修设计方案，由开发单位优选队伍，统一组织，采

用工业化的集成方式加以实施。装修一次到位应建立在通用化的设计基础之上，其前提是规范

化的有序管理。

　　

装修的多样化，可表现在不同套型平面采用不同“菜单”的差异上，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装修

方案，强调在同一档次上的统一性和均好性，同时通过设计引导消费者向装饰个性化方向发展

。

　　（2）提前衔接

　　

建造全装修住宅，首先要实施土建设计和装修设计一体化。土建设计方案确定后，装修设计单

位就应提前介入，针对住宅套内的平面布置、设备及管线的位置，提出相应的装修方案图，两

个方案相互补充完善并进行调整。重点解决土建、设备与装修的衔接问题，解决界面的联系，

真正达到装修的标准化、模数化、通用化，为装修的工业化生产打下基础，改变土建、装修相

互脱节的局面，使室内空间更趋合理。

　　

①土建设计宜选用净模制，用模数空间包容部品群；②土建设计宜选用定型门窗洞口系列。尽

量避免使用刀把门，为后装房门、做门套提供便利条件；③水、暖、气等设施管道系统应集中

定型定位布置，竖向管道宜综合设计应固定在轻钢龙骨支架上，形成定型的预制管束，逐层吊

装对接后包敷。水平管道可利用地石垫层、吊顶布置，或采用布管矮墙连接管束中的竖管和洁

具；④强、弱电线路，最好采用独立的布线系统，以便维护、更新线路和增加、改变用电点位

置，从而避免影响其他部品和装修面层的完好。

　　（3）部品集成

　　

设计人员应了解材料部品的规格、式样和品质，以及生产厂家的加工能力和安装方式等，通过



组合先在图纸上加以集成。尤其是厨房、卫生间的设备配置，必须通过排列才能确定空间的各

种尺寸。对于非标准装修的部位，要进行尺寸实测。工厂加工，现场组装，要求装修设计为现

场的快速组装创造接合条件，尽可能减少手工加工的环节。

　　（4）提供图纸

　　设计图纸完成后，应向装修施工单位进行交底，说明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技术要求。

　　设计单位应向开发单位和施工单位提供以下图纸资料：

　　①装修施工详图（包括水暖电附属专业图）；

　　②设备部品清单；

　　③概算。

　　开发单位应向购房者提供以下竣工图：

　　①套型（套内）平面图及使用面积；

　　②选材和设备配置使用说明书；

　　③设备接口位置和接口图、套内面积。

　　装修设计图纸作为必备资料交给购房者，购房者对照图纸进行验收。

　　（5）指导施工

　　

首先指导施工单位做出样板间，以引导装修工程按一个标准全面展开。样板间应以交付给购房

者时的实景为主，以带个性化装饰为辅，真实地反映装修一次到位的商品房的内在质量。

　　

设计人员要配合开发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材料和部品进行把关，现场解决在安装集

成过程中的问题，确保装修按图纸施工。

　　3.1.3　装修的环保原则

　　室内装修必须十分重视环保及防污问题。要在选材、施工用料方面坚持如下原则：

　　（1）节约资源



　　①提倡使用可重复使用、可循环使用、可再生使用的材料。

　　②选用良好的密封材料，改进装修节点，提高外墙外门窗的气密性。

　　③选用先进的节能采暖制冷技术与设备。

　　④选用高效节能的光源及照明新技术。

　　⑤节约用水，要强制性淘汰耗水型器具，推广节水器具，选用节水水嘴和节水便器。

　　（2）减少室内空气污染

　　①选用环保型装修材料。

　　

②选择无毒、无害、无污染环境、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材料和部品。宜采用取得国家环境标志的

材料和部品。

　　③使用能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先进技术及设备。

　　④防止成品家具对室内造成的污染。

　　3.2　住宅功能空间设备配置推荐标准

　　3.2.1　

商品住宅装修必须达到购房者入住即可使用的标准，从装修入手，整合提高住宅的品质，达到

相应等级的舒适程度。

　　3.2.2　住宅功能空间的推荐标准：

　　（1）住宅功能空间推荐标准

设备名称

标准 

室内空间等级 电视插口 电话 空调专用线
电热水器专用

线
电源插座

信

息

插

口

普通住宅 1 1 √ 3组 1
主卧室

中高级住宅 1 1 √ 4组



高级住宅 1 1 √ 5组

普通住宅 √ 2组

中高级住宅 1 1 √ 3组双人卧室

高级住宅 1 1 √ 4组

普通住宅 √ 2组 1

中高级住宅 1 √ 3组 1单人卧室

高级住宅 1 1 √ 3组 1

普通住宅 1 1 √ 4组

中高级住宅 1 1 √ 5组起居室

高级住宅 1 1 √ 6组 1

普通住宅 3组

中高级住宅 4组厨房

高级住宅 1 1 √ 5组

普通住宅

3组（含

洗衣机插

座）

中高级住宅 √ 4组

卫生间

高级住宅 1 √ 5组

中高级住宅 1组
餐　厅

高级住宅 1 1 √ 2组

中高级住宅 1 √ 3组 1
书　房

高级住宅 1 √ 4组 1

给水设备 用水量200升　300升人·日　热水管道系统

采暖通风 散热器（空调机）北方地区采暖如用电
其余设备

电器设备
电表5（20）A　

10（40）A（特殊设备选型用电量，设计定）负荷6000W以上

注：这里将住宅分为：普通住宅、中高级住宅、高级住宅。普通住宅相当于商品住宅性能评定

中的A级商品住宅；中高级住宅相当于商品住宅性能评定中的AA级商品住宅；高级住宅相当于商

品住宅性能评定中的AAA级商品住宅。

　　（2）厨房、卫生间部分



标准

功能空间

设施配置标准

普通住宅
灶台、调理台、洗池台、吊柜、冰箱位、排油烟机（操作面延长线≮24

00mm）（防水防尘）吸顶灯，配置厨房电器插座3组

中高级住宅

灶台、调理台、洗池台、搁置台、吊柜、冰箱位、排油烟机（操作面延

长线≮2700mm）、消毒柜、微波炉位、厨房电器插座4组，吸顶灯（防

水、防尘型）
厨房

高级住宅

灶台（带烤箱）、调理台、洗池台、洗碗机、搁置台、吊柜、冰箱位、

排油烟机（操作面延长线≮3000mm）微波炉位、电话、电视插口、厨房

电器插座5组、吸顶灯（防水、防尘型）

普通住宅
淋浴、洗面盆、坐便器、镜（箱）、洗衣机位、自然换气（风道）

吸风机、电剃须等电器插座3组，吸顶灯（防水型）镜灯

中高级住宅

浴盆（1.5m）和淋浴器、（蒸汽房）洗面化妆台、化妆镜、洗衣机位、

座便器（2个）、排风扇（风道吹风机、电剃须等电器插座4组，电话（

挂墙式分机）接口
卫生间

高级住宅

浴盆（水按摩）和淋浴器、（蒸汽房）洗面化妆台、化妆镜、洗衣机位

、座便器（2个）净身盆、换气扇、红外线灯、吹风机、电剃须等电器

插座5组，电话接口、顶灯、镜灯

　　注：不含整体浴室

　　3.3　商品住宅装修防火与安全

　　3.3.1　住宅装修设计应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

87）、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95）及1999年局部修订条文等规范相关条文。住宅装修设计安全因素要把防火设计放在首要位

置。

　　3.3.2　

商品住宅装修防火等级：分为高层住宅及低层、多层住宅两个等级，高层住宅为一级防火，低

层、多层住宅二级防火。

　　3.3.3　装修材料按其燃烧性能划分为四级，见下表：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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